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12學年度「高級中學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日語)專班」 

 

招生簡章 
 

一、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二、辦理目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補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

程，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學生參加預修第二外語課程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大學得

依各校規定，作為甄選入學有利條件之參考或入學後學分抵免之依據。 

三、專班期程：112年度(112年 9月至 113年 6月) 

四、報名資格，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第二外語(日語)課程 4學分(72小時)。 

  2. 曾修讀第二外語(日語)課程且確實具有該第二外語(日語)基礎能力。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日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日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日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日語)基礎能力。 

五、招收對象：112年 9月時需為高中/職學生身份。 

六、課程內容：相當於 JLPT N4~N3級，修習結束約等同 JLPT N3級程度。 

七、授課教師：由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師擔任。 

八、上課時間：每週六上午 8：00~12：00，預計 9月 16日開始上課，確定開課日期將另行通知。 

九、上課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100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號)  

十、學生將分別於上下學期課程結束後接受考評，合格者則發予學分證明書(上、下學期個别發

放)，但若當學期缺課時數(含事、病、公假及曠課)達 24 節者(每 1 小時為 1 堂課)將直接取消

當學期領取學分證明書資格。此證明可作為各大學相關系所之大學申請入學有利條件或抵免

學分之依據。 

十一、本專班將於下學期協助學生報名語言檢定測驗，學生通過語言檢測後，由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全額語言檢測報名費。 

十二、本專班需繳交保證金 500元，必需同時符合列 2項資格，才可於課程結束後退還保證金： 

  (一)必須取得上、下二個學期之學分證書。 

  (二)必須參加日語檢定考試。 

十三、原則上課程以實體課程為主。 

十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一)中午 12：00 截止，並於 8 月 1日(二)公布正、備

取名單；正取者需於 8月 10 日(四)中午 12：00 前繳交保證金 500元。逾期未繳者視同放棄



報名，將依空缺依序通知備取者繳納保證金。保證金僅受理以「轉帳繳費(跨行需自付手續

費 )」方式，繳費至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中華郵政帳戶，並回傳繳費收據至

japanese@scu.edu.tw信箱即完成繳費手續。 

十五、報名方法：請掃 QRcode填寫報名表單。或連結 https://forms.gle/yCxUD7XDwmcDTfv36 線

上報名。(紙本報名一律不予受理) 

十六、招募名額：12~35 名；備取若干名（依系辦公告名單為主。若班級報名人數未達 12 人，則

無法開班。) 

 

※備註：專班開課公告或其他重要事項將於本系網站公告及個人 E-mail 通知，請同學務必定期留

意 E-mail訊息，若因無收信而遺漏重要資訊而影響個人權益，需自行負責。 

聯絡人：沈助教 02-28819471#6523 japanese@scu.edu.tw 

 

【繳款資訊】 

郵局代號 700 

存薄局帳號：00018640115518 

戶名：東吳大學日文系 

郵局：東吳大學郵局 

 

 

 

 

 

 

 

 

 

 

 

報名 QRcode      官網         FB         IG 

 

https://forms.gle/yCxUD7XDwmcDTfv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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